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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打擊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拆建廢物的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政府處理非法堆填  1 及非法棄

置  2 拆建廢物的工作。  

 

背景 

2 .   日常建築工程中一般會扔棄不同性質的拆建物料，當

中 大 部 分 為 可 重 用 的 惰 性 物 料 ， 例 如 石 塊 、 瓦 礫 、 大 石 、

土、泥、沙、混凝土、瀝青、磚、瓦、砌石或經使用的膨潤

土。此類惰性物料可被重用作填土、土地平整及其他建築工

程。然而，在公眾地方或鄉郊地區出現非法傾倒拆建廢物的

情況引起公眾關注及投訴。除了構成環境滋擾和衞生問題，

部分人士更會關注這些非法堆填的活動會引致斜坡安全或堵

塞河溪水道。鑑於棄置拆建廢物須按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繳付法定費用，一些心存僥倖者或會非法堆填或非法棄置廢

物，以逃避繳費。與此同時，部分公眾亦關注從 2017 年 4 月

                                                 

1  堆填是指在土地上擺放或放置拆建廢物作為填料，導致地面升高的活動。進行堆填

活動通常是為了把池塘填為平地、把凹凸不平的地面鋪平、平整土地作發展用途、

以填料庫的形式堆放物件，又或是以土地作為傾倒場在其上擺放拆建廢物。   

2   非法棄置廢物是指非法擺放拆建廢物，往往與車輛隨意及隨便傾倒拆建廢物有關。

非法棄置的拆建廢物通常是一堆一堆地分散在各處棄置，而且數量不多。這些非法

傾倒活動大多在市區已建設地區內車輛容易到達的地點進行，例如路旁或連接主要

道路的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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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 增加各個接收設施的建築廢物處置收費，或會加劇非法

堆填和非法棄置廢物的情況。  

3 .  打 擊 非 法 堆 填 和 非 法 棄 置 廢 物 的 活 動 存 在 一 定 挑 戰

性，因為該等活動通常在隱蔽地方及大多於深夜時份進行。

然 而 ，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致 力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以 打 擊 這 些 非 法 活

動。  

 

現行法定管制 

4 .  政府的目標是妥善監管擺放拆建廢物相關的活動。堆

填及非法棄置廢物活動受現行環保、城市規劃、土地管理、

建築物、排水、公眾安全、公共衞生或郊野公園法例規管，

並由不同政府部門執行。相關政府部門一直按照其法定職權

範圍，執行列於附件 I 的相關法例，以應對非法堆填和非法

棄置廢物的問題。以下各段為主要法例的概要。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5.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禁止在政府土地擺放廢

物，或未經土地擁有人同意而在私人土地擺放廢物。為加強

管制在私人土地擺放或傾倒拆建廢物的活動，環境保護署 (環

保署 )已由 2014 年 8 月 4 日起，根據《 2013 年廢物處置 (修

訂 )條例》 4 推行預先通知機制。該機制規定，任何人士如在

私人土地擺放拆建廢物，須在擺放日期前先得到相關土地擁

有 人 以 指 明 表 格 給 予 的 書 面 許 可 ， 且 該 表 格 須 獲 環 保 署 認

收。此預先通報機制讓環保署可通知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有關

在私人土地擬擺放建築廢物的活動，而有關部門亦可按其職

權範圍採取跟進行動，確保擬進行的擺放活動符合相關法例

要求。環保署亦可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水污染管

制 條 例 》 、 《 噪 音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及 《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3  收 費 調 整 將 根 據 《 2016 年 廢 物 處 置 (建 築 廢物 處 置 收 費 )規 例 (修 訂附 表 )公 告 》 實

施，  ( i )  公眾填料費將由每公噸 27 元增至 71 元， ( i i )篩選分類費由每公噸 100 元

增至 175 元，  及 ( i i i )堆填費由每公噸 125 元增至 200 元。  
4  立法會已於 2013 年 12 月 18 日通過《 2013 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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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按法例要求採取跟進工作。自 2014 年 8 月 4 日實施

《 2013 年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後，環保署至 2016 年 10 月

合共收到 74 份通知書。  

《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 ) 

6 .   1991 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賦權予規劃事務監督 (規
劃 監 督 )在 新 界 鄉 郊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內 就 違 例 發 展 採 取 執 行 管

制。除非有關發展在發展審批地區圖刊憲前已存在、根據相

關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其後取代它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是准許進

行 的 ， 或 獲 得城 市 規 劃 委 員會 (城 規 會 )的 規劃 許 可 ， 否 則 該

發展便屬違例發展。在自然保育相關的地帶，例如「具特殊

科學價值地點」、「自然保育區」、「海岸保護區」，以及

「綠化地帶」和在「農業」地帶 5進行填土，便須事先取得城

規會的規劃許可。若有人未取得規劃許可而在發展審批地區

內的上述地帶進行填土，規劃監督可採取執行管制行動。  

7 .  對 於 在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內 進 行 未 經 許 可 的 違 例 填 土 活

動 ， 規 劃 監 督 可 採 取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 發 出 「 強 制 執 行 通 知

書」或「停止發展通知書」，要求有關人士在指明的日期或

之前中止該違例活動。規劃監督就未經許可的發展送達「強

制執行通知書」或「停止發展通知書」後，可再送達「恢復

原狀通知書」，要求通知書收件者在指明日期或之前將事涉

土地恢復至在憲報刊登有關發展審批地區圖或中期發展審批

地區圖（倘有）前的狀況，或恢復至對有關人士較為有利而

規劃監督認為滿意的狀況。如收件者未能在指明日期或之前

遵行「強制執行通知書」、「停止發展通知書」或「恢復原

狀通知書」的指令，規劃監督可因應是否有足夠證據考慮採

取檢控行動。  

《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 

8 .  地政總署負責清理非法傾倒在未撥用政府土地上的拆

建廢物，而受其他政府部門管理而無須經正式撥地程序的政

府土地則除外。於未批租土地放置拆建廢物，可被視作不合

                                                 

5  在「農業」地帶進行填土，須取得城規會的許可，除非是為耕種而鋪上厚度不超過

1.2 米的泥土，或為建造已事先獲地政總署發給批准書的任何農用構築物而進行的填

土工程，或該填土工程是政府部門統籌或落實的保養、修輯或翻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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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佔用未批租土地。地政總署轄下的地政處會根據《土地 (雜

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張貼通知，要求佔用者在指明的日

期前停止佔用土地。當通知期限屆滿，地政處將會安排承辦

商採取適當的清除行動及若有足夠證據和可確認犯案人，地

政處在適當情況下，會提出檢控。  

新界地契  

9 .  大部分的新界私人農地屬政府集體官契。根據上訴法

庭於一九八三年「生發案」的裁決，以政府集體官契持有的

私人農地並無土地用途限制。因此，在以政府集體官契持有

的私人農地上進行填土活動並不違反地契條款，故地政總署

沒有理據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然而，有關的地段擁有人

仍有責任遵行所有相關的香港法例。  

《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 

10.   若堆填活動不涉及私人土地上的建築物或建築工程的

規 劃 、 設 計 和 建 造 ， 則 有 關 填 泥 活 動 並 不 屬 於 《 建 築 物 條

例》的管轄範圍。若堆填活動在私人土地上形成不穩固的斜

坡，可能會導致任何人受傷或任何財產損毁的危險，屋宇署

可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命令，着令該土地的擁有人進行

命令所指明的工程、委任相關建築專業人士勘測該斜坡土地

和提出補救工程建議、以及進行經批准的補救工程，以確保

公眾安全。  

11.  如 土 地 擁 有 人 沒 有 遵 從 命 令 ， 屋 宇 署 可 安 排 進 行 工

程，並向土地擁有人追討工程的全部費用及監工費以及不多

於 20%的附加費。如土地擁有人沒有遵從命令而未能作出合

理辨解，屋宇署會考慮對他們提出檢控。  

《郊野公園條例》 (第 208 章 ) 

12.  根據《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 (第 208A 章 )，漁

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可對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內政府土地

上進行的非法傾倒廢物活動，採取執法行動。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ChinDoc*186*100*208.2#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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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配套措施  

13.   除了根據各條法例採取上述執法行動，政府亦會採取

其他配套措施，包括豎設護柱、圍欄及適當欄杆以限制人車

出入黑點，以及在據報的黑點加強執法，例如由政府不同部

門合作進行針對性的突擊巡查。  

 

强化監管措施 

14.  政府正研究新措施以監察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廢物的

整體情況，以下簡述部分正執行或研究加强的措施：  

為管制在政府土地及私人土地擺放拆建廢物的跨部門協調機

制  

15.  環保署聯絡九個相關的政府部門，包括漁護署、屋宇

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

路政署、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地政總署及規劃署，舉

行跨部門會議，就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廢物的個案交換情報

和蒐集資料。環保署及各個部門亦會每年檢討為打擊非法傾

倒拆建廢物活動而採取的行動，並會把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

廢 物 黑 點 清 單 上 載 環 保 署 網 站 (www.epd.gov.hk)， 以 便 公 眾

監察該等黑點。跨部門協調機制充當有效的工具以促進部門

之間分享疑似非法傾倒個案的資料，亦有助各部門按照其法

定職權範圍，按需要進行聯合巡查。  

16.  在過去三年 (2013 至 2015 年 )，政府處理了約 6 000
至 8 000 宗有關非法傾倒拆建廢物的投訴個案。附件 II 及 III
分別列載 2013 至 2016 年中在私人土地非法堆填和在政府土

地 非 法 棄 置 廢 物 的 統 計 數 字 。 整 體 而 言 ， 在 過 去 三 年 (2013
至 2015 年 )，經政府清理的非法棄置拆建廢物，佔在指定政

府接收設施處置的拆建物料／廢物總量不足 0.05%。  

 

 

http://www.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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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點安裝監察攝錄系統  

17.  鑑於非法棄置廢物活動在隱蔽地方及多於深夜時份進

行，環保署自 2009 年起在屯門小冷水路和其後於 2013 年在

將軍澳環保大道安裝閉路電視系統，以監察堆填區附近的非

法棄置廢物活動和蒐集證據。透過安裝閉路電視系統，能對

非法棄置廢物產生一定阻嚇作用，惟成本高昂，而且在尋找

合適地點安裝有一定的困難。  

18.   為研究新方法以加强偵察非法傾倒拆建廢物，環保署

於 2015 年 8 月底至 2016 年 2 月期間，在「全城清潔 2015」
運動下推行試驗計劃，在 12 個黑點安裝監察攝像機。試驗計

劃選用近年簡單操作的網絡攝像機，測試在不同環境 (例如照

明情況、拍攝角度和距離 )下使用的效果，從而為偵察非法傾

倒廢物活動找出具成本效益及靈活安排的系統。  

19 .   試驗計劃成功辨識 170 宗涉及車輛非法傾倒拆建廢物

的個案。然而，並非所有的圖像都能攝錄清楚以作跟進，特

別是夜間運作時在昏暗的環境或沒有街燈照明的情況。約有

一半個案因清楚攝錄得車牌號碼，所以可作跟進調查。環保

署已就 35 宗個案發出傳票及 11 宗個案發出定額罰款通知

書。  

20 .   環保署現正就試驗計劃進行全面的檢討。透過經驗所

得 及 察 覺 的 問 題 ， 我 們 計 劃 改 良 監 察 攝 錄 系 統 的 設 計 及 運

作，作為偵測及防止非法傾倒拆建廢物的其中一項工具。雖

然我們正在檢討當中，我們初步觀察所得，攝像機能加强以

車輛非法棄置廢物案件的執法成效，亦能加强阻嚇作用，惟

未能有效阻截以人手或手推車棄置廢物的違規個案。相關政

府部門會繼續透過不同方式以處理利用人手或手推車非法棄

置廢物的活動。  

强制拆建廢物收集車輛使用全球定位系統  

21.   除了借助監察攝錄系統等技術打擊非法傾倒活動外，

環保署亦正探討是否可以採用全球定位系統，以更有效地防

止非法棄置拆建廢物。我們透過試驗計劃，已確立全球定位

技術在科技上發展成熟，而市場上也有價格相宜的裝置。强

制拆建廢物收集車輛使用全球定位系統有助追蹤並記錄車輛

的行蹤，藉此阻嚇非法棄置拆建廢物和協助相關監察 /調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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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應試驗計劃中取得的經驗，環保署正就規管架構擬訂

具體運作細節，並會進一步諮詢業界。  

採用運載記錄制度  

22.   現時，政府已於工務工程項目實施運載記錄制度，記

錄由工程產生的拆建廢物的運送行程，以助防止非法傾倒。

環保署正與一些進行主要工程項目的公營機構商討，以推廣

在相關項目中採用運載記錄制度。  

 

徵詢意見  

23.   邀請事務委員會備悉政府部門就打擊非法堆填及非法

棄置拆建廢物所進行的工作。  

 

 

 

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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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廢物活動的法定管制 

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廢物活動受不同的環境、土地管理、規劃、排水、公共衞生或郊野公園法

例規管，並由多個政府部門負責執法。  

1.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廢物處置及污染管制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對為擺放廢物而在政府土地進行的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廢物

活動，或未得土地擁有人或合法佔用人同意而在私人土地進

行的非法堆填及非法棄置廢物活動，採取執法行動。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
章 ) 及 《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 第
358 章 ) 

管制非法堆填活動引致的塵埃排散、噪音及廢水排放。  

2. 地政總署：土地管理  

《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 

清除在未撥用政府土地 (不包括因受其他政府部門管理而無須

經正式撥地程序的政府土地 )上因不合法佔用而非法傾倒的拆

建廢物。  

3. 規劃署：規劃管制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 《 城 規 條

例》 ) (第 131 章 ) 
對在鄉郊的發展審批地區內進行不符合法定圖則規定的違例

填土活動，採取執行管制行動。 (在發展審批地區內與自然保

育有關的地帶、「綠化地帶」和在「農業」地帶進行填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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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須取得由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出的規劃許可。 ) 

4.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環境衞生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 

如某一特定私人土地因堆填或傾倒拆建廢物造成衞生妨擾，

或擺放廢物引致積水而導致蚊子滋生，會對負責人採取執法

行動。  

《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 (第
132BK 章 ) 

對指明車輛的登記車主或租用人就亂拋垃圾罪行採取執法行

動。  

5. 屋宇署：斜坡安全  

《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 對因堆填活動引致私人土地上的危險斜坡採取執法行動。  

6.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郊野公園的管理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 (第
208A 章 ) 

對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內政府土地上進行的非法傾倒廢物活

動，採取執法行動。  

7. 渠務署：防洪  

《土地排水條例》 (第 446 章 ) 進入私人土地，清除對指定水道的雨水排放造成障礙的非法

構築物，以防止洪水泛濫。  

註：多個政府部門 (香港警務處、房屋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海事處、漁護署、環保署

及食環署)亦會引用《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第 570 章)打擊若干公眾地方

潔淨罪行，包括亂拋垃圾及情況輕微的廢物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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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私人土地堆填數字(涉及拆建廢物) 

 #其他部門包括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民政事務總署。  

 

 2 0 1 3年  2 0 1 4年  2 0 1 5年  截 至 2 0 1 6年 6月  

環

境

保

護

署

 

地

政

總

署

 

規

劃

署

 

其
他
部
門#

 

小

計

 

環

境

保

護

署

 

地

政

總

署

 

規

劃

署

 

其

他

部

門

#
 

小

計

 

環

境

保

護

署

 

地

政

總

署

 

規

劃

署

 

其

他

部

門

#
 

小

計

 

環

境

保

護

署

 

地

政

總

署
 

規

劃

署

 
其

他

部

門

#
 

小

計

 

投 訴  

收 到 的 公 眾 投

訴  
121  58  219  3  401  170  100  185  9  464  203  72  171  10  456  119  64  118  38  339  

採 取 的 行 動  

發 出 的 警 告 信  0  5  270  0  275  0  2  400  0  402  4  1  293  0  298  3  7  181  0  191  

發 出 的 強 制 執

行 ／ 停 止 發 展

通 知 書  

不  

適  

用  

0  3 6 6  0  366  
不

適

用  

0  512  0  512  
不  

適

用  

0  311  0  311  
不

適

用  

0  234  6  240  

發 出 的 恢 復 原

狀 ／ 完 成 規 定

事 項 通 知 書  

不  

適  

用  

0  264  0  264  
不  

適

用  

0  174  0  174  
不  

適

用  

0  350  0  350  
不  

適

用  

0  124  0  124  

檢 控  

檢 控 宗 數  

(以 傳 票 方 式 )  
1  0  26  0  27  1  0  4  0  5  8  0  20  0  28  1  0  10  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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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非法棄置廢物數字 (涉及在政府土地上的拆建廢物 ) 

* 就 涉 及 非 法 擺 放 小 量 建 築 廢 物 的 個 案 而 言 ， 環 保 署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執 法 人 員 會 向 違 法 者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1 ,5 00 元 )。  

# 其他部門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屋宇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及民政事務總署。  

 

2 0 1 3年  2 0 1 4年  2 0 1 5年  截 至 2 0 1 6年 6月  

環

境

保

護

署

 

地

政

總

署

 

路

政

署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其

他

部

門

#
 

小

計

 

環

境

保

護

署

 

地

政

總

署

 

路

政

署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其

他

部

門

#
 

小

計

 

環

境

保

護

署

 

地

政

總

署

 

路

政

署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其

他

部

門

#
 

小

計

 

環

境

保

護

署

 

地

政

總

署
 

路

政

署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其

他

部

門

#
 

小

計

 

投 訴  

收 到 的 公

眾 投 訴  
1 8 6 1  1 9 4 0  3 5 0 6  9 9 6  3 2  8 3 3 5  1 5 2 5  2 2 9 6  2 8 9 0  8 3 5  1 9  7 5 6 5  1 6 3 8  1 7 3 4  2 4 2 7  6 8 7  1 3  6 4 9 9  7 6 5  8 5 9  1 5 2 6  3 7 1  8  3 5 2 9  

採 取 的 行 動  

發 出 的 警

告 信  
7 6  1  0  0  0  7 7  3 2  1  0  0  0  3 3  1 5  5  0  0  0  2 0  2  0  0  0  0  2  

豎 立 屏 障

的 宗 數  

不  

適  

用  

3  0  1  0  4  

不  

適  

用  

1 1  0  0  0  1 1  

不  

適  

用  

1 1  0  2  1  1 4  

不  

適  

用  

0  0  0  0  0  

豎 立 警 告

牌 的 宗 數  

不  

適  

用  

2 4  0  2 2  6  5 2  

不  

適  

用  

2 9  0  2 7  0  5 6  

不  

適  

用  

2 0  0  5 4  2  7 6  

不  

適  

用  

0  0  2  1  3  

檢 控  

檢 控 宗 數  

(以 傳 票 方

式 )  

3 9  0  0  1  0  4 0  4 3  0  0  1 5  0  5 8  5 2  0  0  1 9  0  7 1  5 6  0  0  4  0  6 0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  
4 6  0  0  1  0  4 7  1 8  0  0  1 7  0  3 5  1 8  0  0  1 4  0  3 2  2 3  0  0  1 3  0  3 6  


